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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

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1〕第 384 号 

 

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你公司 11月 15日晚间披露《关于银行定期存款到期未能赎回的

风险提示性公告》，公告称你公司在浦发银行南通分行购买的理财产

品总额为 3.45亿元。其中，到期未能赎回的金额为 4000万元，未赎

回原因为该理财产品于 2020年 11月 10日被质押，用于为南通瑞豪

国际贸易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瑞豪国际”）开具的银行承兑汇票提

供担保，目前因瑞豪国际未能按时偿债导致该理财产品到期未能赎回。

未到期显示被质押状态的理财产品金额为 2.55 亿元，你公司公告称

上述理财产品被质押时，你公司并不知悉。我部对此高度关注，请你

公司认真核查以下事项并作出说明。 

1、你公司在浦发银行南通分行理财产品质押的具体情况，包括

但不限于质押原因、担保对象、质押时间、质押手续是否齐全等，担

保对象与你公司、公司董监高、5%以上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，公

司公章内控管理是否存在重大缺陷。 

2、请年审会计师结合公司 2020年底银行存款询证函回函情况，

补充说明相关审计程序是否充分，所获审计证据是否准确，公司 2020

年年报关于银行存款质押状态的披露是否存在真实准确。 

3、结合你公司 2021年三季度末货币资金余额，补充说明上述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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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存款理财产品到期未赎回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是否存在重大影响，

是否已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利益。 

4、你公司认为需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1年 11月 25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提醒

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《公司

法》等法律法规，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函告 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二部 

2021年 11月 17日 

 

 

 


